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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市人民政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永政复决字〔2024〕306 号

申请人：龚某某

被申请人：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于 2024 年 11

月 8日申请行政复议，本复议机关于 2024 年 11月 15日受理，

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该案经审查，现复议终结。

1.确认被申请人未告知受理与否、未履职答复

《履职申请书》系行政违法；2.责令被申请人10日内作出履职

答复，邮寄送达申请人。

申请人于2024 年 5月 6日通过邮政特快专递向

被申请人提交履职申请，请求依法查处某公司“10 万条药用蛇

基地”建设项目在祁阳市某某镇某某村胜利公社旁边的农村集

体土地的以租代征违法用地行为。被申请人于2024年 5月 7日

收件后至今未告知受理与否、未履职答复，系明显行政违法。

一、某公司“10 万条药用蛇基地”建设项目

不存在违法用地行为。

“10万条药用蛇基地”建设项目位于祁阳市某某镇某某村，

用地范围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某公司通过司法拍卖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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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房屋和土地，办理了不动产证书，土地面积 2277.30 平方

米，房屋建筑面积 1285.81 平方米；第二部分为某公司从村委

会租赁的土地，土地面积为4.67 亩。其中，某公司拥有第一部

分土地及地上房屋的合法权属，不属于非法占地。第二部分土

地权属为村委会，地类为林地（2.38 亩）、草地（0.5 亩）和

建设用地（1.79 亩），某公司从村委会租赁该部分土地后用于

蛇类养殖，且办理了设施农用地备案和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

未改变该部分土地的性质，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第四十四条、第八十二条的规定，不存在非法占地行为。

“以租代征”的行为是租用农民集体土地进行非农业建设将农

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其实质是规避法定的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

收审批程序，擅自扩大建设用地规模，同时逃避缴纳有关税费、

履行耕地占补平衡法定义务。在本案中，（2024）湘 11行初XX

号行政判决书查明，案涉项目所占用的第二部分土地不存在纳

入征收范围的情形。某公司与村委会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

明确了租赁关系，且该部分土地用于蛇类养殖，办理了设施农

用地备案，没有改变土地用途，不存在擅自将农用地转为建设

用地的情形。关于租赁期限为30年，现行法律法规并未明确规

定以租赁形式从集体手中流转农用地的最高租赁期限，即使参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零五条第一款关于“租赁

期限不得超过二十年。超过二十年的，超过部分无效”之规定，

第二部分土地租赁仍处于20年的期限内，是合法有效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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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涉项目所占用的集体土地，明确了租赁关系，未改变土地用

途，不存在“以租代征”情形。

二、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提交的《履职申请书》后，对案

涉项目土地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不存在不作为情形。

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寄送的《履职申请书》后，对案涉土

地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未发现违法用地情形。此外，申请人

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上述第二部分土地有利害关系。虽然被申

请人没有将调查情况答复给申请人，但是该行为没有影响申请

人的权利义务。

2024 年 5 月 6日，申请人通过中国邮政 EMS

特快专递向被申请人邮寄《履职申请书》，请求被申请人依法

查处某公司“10 万条药用蛇基地”建设项目在祁阳市某某镇某

某村胜利公社旁边的农村集体土地的以租代征违法用地行为。

2024 年 5 月 7日，被申请人收到《履职申请书》，对申请人举

报的违法线索进行了核查并决定不予立案，但截止本复议决定

作出之日，被申请人未向申请人作出任何答复。

根据《湖南省土地监察条例》第七条“任

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向人民政

府或者土地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机关举报或者控告”、第十九

条第一款“土地管理部门发现土地违法行为或者接到土地违法

行为的举报后，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予以立案；不

符合立案条件不立案的，应当将原因告知有关单位或者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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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规定，申请人依法有权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

行为向被申请人举报或者控告，被申请人应当在收到申请人提

交的《履职申请书》后七日内进行核查，并决定是否予以立案，

如认为不符合立案条件决定不立案的，应当将原因告知申请人。

被申请人在接到申请人的举报后决定不予立案，未告知申请人

不予立案的原因，属于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现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六条，决定如下：

责令被申请人在收到本复议决定七日内向申请人告知对其

举报的土地违法行为不予立案的原因。

申请人如对本复议决定不服，可自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永州市人民政府

二〇二五年一月九日


